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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条件审查表
（带储存经营、仓储经营）
企业名称                               
经营场所                               
储存场所                               
经营类别   □带储存经营   □仓储经营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审查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审查日期          年        月       日
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
2016年12月
填 写 说 明
 1.本表适用于申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企业（带储存经营、仓储经营）安全经营条件的审查。
 2.现场审查人员不少于两名。
 3.审查结果逐一填写，如该项审查内容合格打“√”，不合格打“×”，无此项的打“／”。
 4.若审查为不合格，审查组应填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条件现场审查整改意见通知书》，经营单位整改完成后，填写《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条件整改情况报告书》作为复查申请，区县（市）安监局及时组织复查；复查不合格者，经营单位需重新申请。   
 5.审查表应用碳素墨水填写或打印，字迹清晰，填写工整，“经营单位”用全称且与申请表一致；修改之处应采用“／”杠去，并有修改人签名。
 6.本审查表各栏目审查结果全部合格，则审查结论为合格；有一个以上（含一个）单项审查结果不合格，则审查结论为不合格。
 7.《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条件现场审查整改意见通知书》和《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条件整改情况报告书》作为本审查表附件。
	一、审查记录

	类别
	审查内容与要求
	审查结果
	备注

	（一）安评 报告
	1、安全评价机构资质符合要求。
	　
	　

	
	2、评价范围与企业经营许可申报范围一致。
	　
	

	
	3、评价结论明确，签章完整。
	　
	

	
	4、安评报告中有相应资质单位出具的总平面布置图，内、外部间距描述清楚，并与企业现状一致。
	　
	

	
	5、对经营企业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问题，安评报告中有明确的整改措施，且有整改确认书。
	　
	

	（二）机构设置及人员资质
	1、有安全管理机构或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并有明确设立或任命文件。
	　
	　

	
	2、企业主要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得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考核合格证书，熟悉本单位安全管理要求。
	　
	

	
	3、特种作业人员具备相应的资质证书，熟悉岗位安全作业要求。
	　
	

	
	4、从业人员经培训合格，熟悉本岗位安全作业要求。
	　
	

	（三）管理制度、责任制及操作规程
	1、有存放的危险化学品有相应的安全技术说明书。
	　
	　

	
	2、各部门、岗位、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健全。
	　
	

	
	3、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危险化学品购销管理制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防火、防爆、防中毒、防泄漏管理等内容）、安全投入保障制度、安全生产奖惩制度、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安全风险管理制度、应急管理制度、事故管理制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等），并有生效批准手续 。
    剧毒化学品经营企业还应提供“五双”制度（双人验收、双人保管、双人发货、双把锁、双本帐）。
	　
　
	

	
	4、有相应的岗位操作规程（包括装卸、劳动保护用品的佩戴和防火花工具使用等），并有生效批准手续 。
	　
	

	（四）应急 救援
	1、有规范、适用的应急救援预案，并提供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2、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药品和用具。
	　
	

	
	3、预案告知员工，定期组织演练，并有记录。
	　
	

	（五）经营 储存 场所
	1、实际经营、储存地址与申请地址一致。
	　
	　

	
	2、仓库面积或储罐容积与申请内容一致。
	　
	

	
	3、属票据贸易的危险化学品，不得存放。
	　
	

	
	4、现场危险化学品的存放布局与安评报告中要求一致，禁忌物料不混放。
	　
	

	
	5、有醒目的安全警示标志、标识。作业场所有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并挂贴在现场醒目处。
	　
	

	
	6、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有专人管理，完好有效，设置在明显且便于取用的地点；消防通道畅通、安全出口畅通。
	　
	

	
	7、有供对外报警、联络的通讯设备。
	　
	

	
	8、产品的包装上（包括外包装件）加贴或挂栓与包装的危险化学品完全一致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标签；包装内有和危险化学品完全一致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
	　
	

	
	9、新建、改建、扩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提供本项目的竣工验收报告。
	　
	

	
	10、储存危险物品的仓库不得与员工宿舍在同一座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员工宿舍保持安全距离。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场所不得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并应当与居住场所保持安全距离。
	　
	

	
	11、安评报告对现场仓库、储罐等安全设施的描述与现场一致，且有符合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结论。
	　
	

	（六）重大 危险源
	1、有重大危险源备案证明材料。
	　
	　

	
	2、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具备国民教育化工化学类或者安全工程类中等职业教育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化学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危险物品安全类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
	　
	

	
	3、重大危险源场所执行“两牌一箱”制度，明确紧急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办法。
	　
	

	
	4、建立安全设施和安全监测监控系统检测、检验、维护、保养制度，维护、保养、检测应当作好记录，并由有关人员签字。
	　
	

	二、审查结论

	依据
	1、《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591号）
2、《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55号）

	审查 结论
	现场审查结论如下第    条  
    1、合格。
    2、不合格，整改意见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条件现场审查整改意见通知书》。
现场审查人：     
　
                                                   年     月     日

	受托机关意见
	 

我局受宁波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委托进行审查，该企业申报资料齐全，现场审查合格，符合安全要求，具备发证条件，建议发证。
                                                      （盖章）
                                             年     月     日

	实施机关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条件现场审查整改意见通知书
                     ：
     经对你单位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条件进行现场审查，发现存在如下问题：
望你单位对上述问题及时整改，并于    年    月    日前将整改结果书面送达我局。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检查人员：                                   年   月   日
受检单位代表：                               年   月   日
                     本通知书一式两份，检查部门、受检单位各持其一。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条件整改情况报告书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我单位经营许可证现场审查提出   条问题，现整改完毕，报告如下：
                                                                                                          （单位盖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新设立尚未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的单位可以不加盖公章。     

	安全评价单位确认意见：
 核查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县（市）安监局确认意见：
                                                 （单位盖章）
    核查人 ：             负责人：                        
                                                   年    月   日


